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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大唐托克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托克逊县县城北约 20km 处 建设单位联系人 张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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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今后对项目进行扩建、改建、技改时，应做好以下工作： 

1.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时，应明确施工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防治的相关内容，监督施工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

落实情况，避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转移。 

2.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 号第 23 条施行说明）的

规定向建设单位出具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过程法律责任承诺书。 

3.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应按照《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 号第 23 条

施行说明）规定向建设单位提供工程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及施工过程中职业病防治总结报告；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向建设单

位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工程监理及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监理总结报告，以及规定提供的其他资料。 

4.施工期的职业病危害防护应参照《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GB/T211-2008）相关要求实施。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在本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

单位应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2]第 51 号）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标

准和规范的规定，本项目为“其他电力生产”行业，正常运行过程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工频电场。综合判定，本项

目按照“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进行管理。 

 

 

综上所述，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遵循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采取了必要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制定了较为

齐全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通过试运行期间现场职业卫生调查和职业病危害因素、职业病防护设施、建筑卫生学等方面的

检测，评价认为该项目目前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该建设项目在将来正常生产

过程中，在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能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

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大唐托克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在托克逊风电场组织有关专家（专家名单附后）对《大唐托克逊风电

开发有限公司大唐托克逊风电场三期 49.5MW 工程》（以下简称《报告》）进行了评审，会议由大唐托克逊风电开发有限公



 

第 4 页 共 4 页 
KP16010 

 

司经理张家伟主持、评审专家组和评价机构项目组成员参加了会议。通过对现场的核实、检查和建设单位对项目的概况介

绍及评价机构对《报告》的汇报，讨论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报告》意见 

1、完善评价范围。   

2、完善职业卫生“三同时”执行情况和生产试运行情况。 

3、结合劳动定员完善生产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分布。 

4、


